
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區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聽證會議紀錄 

壹、案由：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區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 

貳、主持人：張梅英副教授、侯信逸律師、謝博明副教授 

參、聽證日期：114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肆、聽證地點：臺南市歸仁區歸仁里活動中心（臺南市歸仁區忠孝北路 221 號）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附件一 

陸、聽證程序簡報、會議議程、會議注意事項：詳附件二 

柒、重劃會簡報：詳附件三 

捌、陳述意見紀錄：詳附件四 

玖、會議紀錄： 

司儀宣布開會： 

    各位主持人及現場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大家好，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東段自

辦市地重劃區聽證會議，會議開始。今天的會議是由歸仁區八甲東段自辦市

地重劃區重劃會，因申請實施市地重劃，臺南市政府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辦理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指定專家學者，由逢甲大

學 土地管理學系 張梅英副教授擔任主持人，得智法律事務所 侯信逸律師擔

任襄助主持人及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謝博明副教授擔任襄助主持

人，接下來我們就把會議交給主持人。 

一、主持人說明案由、聽證意旨及法令依據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謝謝司儀的介紹，跟各位地主、重劃會還有市府同仁午安，剛剛司儀已

經介紹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張梅英，我們三位一起聽證主持，就由我們侯律師

及謝老師，我們三位來為大家服務，之所以要辦聽證，今天這個案子就是臺

南歸仁的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他是法令上一定針對有爭執的點或者是需

要在行政流程必要的程序，所以今天舉辦聽證，聽證有一些要求注意的規範，

待會我們會請市府來為大家做簡報，今天的會議就請大家留意，我們有地主



很興奮，待會聲音要小一點，不要影響其他人的聽講，麻煩司儀。 

二、主管機關報告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司儀： 

    謝謝主持人，接下來我們請市地重劃科黃○程科長，向各位說明我們這

次聽證會議的流程，謝謝 

地政局： 

    各位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區裡面的地主大家好，我是地政局主辦單位

市地重劃科科長，敝姓黃，今天針對聽證的流程來跟各位做說明，首先今天

說明的項目大概會有五項，聽證的必要性、議程、一些相關的注意事項，還

有後面的會議紀錄和辦理市地重劃實施與否的相關內容向各位做個說明。 

首先在聽證的必要性，因為這個是辦理自辦市地重劃是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條，自辦市地重劃會要送市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

劃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要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和利害關係人辦理聽證，這

個案子因為自辦市地重劃要準備申請實施市地重劃，計畫書送我們市府審查

之前要先完成聽證的程序，所以依照相關的規定辦理聽證，在聽證的部分會

有相關的議程和時間提醒的說明，去跟各位報告，這部分先前應該已經有寄

給地主相關內容，如果在這期間內有提出書面的意見都已經有收到相關意見，

那聽證的議程部分，我們現在開始辦理聽證，後續會由重劃會針對重劃計畫

書草案的內容要旨的部分，也會請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提出相關的書面意見，

如果沒有來，我們會宣讀未出席的書面意見和回應，並做確認，最後如果沒

有特別的發言內容，後面就會請主持人宣布聽證終結，我們發言的順序就是

依照程序的類別排定的發言順序，陳述的時間一個人就是三分鐘一次為限，

那主持人可以視情況同意展延一次，一次以三分鐘為限，所以這部分會有鈴

聲的提醒，如果唱名三次未到的話就視為過號，等其他人陳述意見之後才能

補發言，首先在聽證歷程的部分，剩一分鐘會響一個短鈴，時間計滿會有兩

聲短鈴，就如剛剛大家聽到的，這次聽證是採全程錄影錄音，聽證是以國語

為主，當然大家以聽得懂為主，要說台語也沒關係，其他聽證的事項在當時

開會通知的時候都有附開會通知的附件，那聽證是做什麼用？聽證會議的使

用和聽證紀錄要做什麼？跟各位做個報告，聽證完成之後會針對各位在聽證

期間提出書面還有今天聽證內容，看會議紀錄的內容及今天發言的內容和你

們書面意見有沒有相同，然後會讓陳述發言者閱覽並在上面簽名蓋章，表示

已經做書面的確認，那有些人不方便的話，我們也會在上面記明事由，相關



的會議紀錄會公告在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的網站，地政局的網站上面有土地開

發，土地開發裡面有自辦市地重劃，在裡面找八甲東段市地重劃，上面會有

關於這個重劃案的所有歷程，例如什麼時候申請籌備會、重劃會，還有相關

的計畫書及這次聽證會的會議紀錄都會放在上面，這部分會依據個人資料保

護法，隱匿個資化呈現給大家，讓大家知悉，那聽證的部分主要在做什麼？

後續辦理聽證之後，重劃會要將相關的資料送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後續送

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今天聽證會議的內容，會將資料放在市地重劃委員會合

議制給委員作參考，如果有未發言或現場提出書面陳述意見，或是主持人允

許臨時發言的話，雖然不納入聽證的會議紀錄，但也會將這些資料提供給市

地重劃會參考，後續完成聽證之後，送合議制委員會完成後，會有兩個結果，

同意和不同意的部分，不同意的話會敘明駁回的理由，如果同意的話，會依

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7 條，後續的規定將市地重劃計畫書核准後，將重劃

計畫書及相關的資料送給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包含核定的重劃計畫

書內容還有聽證的會議紀錄，還有市地重劃委員會的會議紀錄，這些紀錄除

了以紙本寄給地主和利害關係人以外，我們也會將相關的資料隱匿個資化後，

放在我們市府的地政局網站，以上是聽證會議的內容，後續請重劃會針對八

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進行說明，以上。 

三、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要旨 

重劃會： 

    主席及各位機關、地主大家午安，接續由重劃會委託的顧問廠商，我姓

沈，針對今天申請核准市地重劃計畫書的十二項內容跟委員還有地主說明，

首先在重劃計畫書第一個章節，敘明整個重劃區的位置跟範圍，地主應該很

清楚，這個重劃區原本是屬於機關用地和市場用地還有部分的人行步道，左

邊是以忠孝北路，重劃範圍以藍色線條為界，作為這次重劃解編的範圍，那

在四至的部分，東邊到大仁九街，西邊到忠孝北路，南邊是原本人行步道和

都市計畫商業區的邊界線，北邊就到大仁街，這是東南西北的四至的範圍，

整個重劃區不大，大概只有三分的土地左右，這是重劃區辦理的進度，從民

國 112 年開始成立籌備會，召開座談會聽取各位地主的意見之後，就順利的

於當年的九月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接下來陸續成立重劃會及召開第一次會

員大會，以及今年二月申請重劃計畫書的核准，直至到今天由主席來召開聽

證會議，重劃區的地區及範圍，剛剛已經跟委員和各位地主做說明，這邊就

不重複說明，整個重劃區在重劃前的地段就叫八甲東段，這也是我們重劃區



的名字為什麼叫八甲東段自辦重劃區的原由，重劃的法令依據，主要是依據

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規定辦理，整個重劃區的範圍是依照這邊的都市計畫，

也就是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內容，編號第 15 案，經過相關的機關審

議，最後由內政部同意後才進行這次的重劃作業，辦理重劃的原因剛剛有跟

地主說明，原本是屬於機關用地和市場用地的兩個公共設施，因為時空環境

變遷，所以這個市場和機關都沒有開發，為了還地於民，來做這次的解編，

但解編有法定的開發程序，所以就依規定以市地重劃的方法來辦理開發，市

地重劃的方式，因為是只有三分地，所以由部分的地主發動，成立籌備會和

重劃會來啟動這次的重劃流程，辦理自辦重劃過程後，就可以把這裡都市計

畫的公共設施完成開闢，也可以提供完成開闢後的土地給相關市政府單位，

來減少公家機關一些徵收開闢的費用，未來完成開發可以提供的建築用地面

積合計有 1700 平方公尺，佔整個重劃區的比例範圍是 56.67%，依照這樣的

面積，未來可以容納的住戶人數大概有 108 人左右，土地的增值也可以透過

重劃開發、公共設施完畢之後，也有一定的土地增值幅度，並且可以把現場

現在空地和雜草的情形妥善的改善，對於當地是很好的城市景觀的改進，整

個重劃區的公私有土地的人數跟面積，總人數是 19人，其中有兩個公有土地，

面積比較小，大部分是私有土地，2965 平方米左右都是私人土地，這個人數

的時間點統計在籌備會成立的時候 111 年，直至現在都有做更新，辦理整個

重劃的同意情形，私人土地部分的情形 17 個人中有 10 個人有用書面的方法

表示同意，佔整個重劃區的人數同意比例有 58.82%，這 10 個人占有土地面

積合計 1961.58 平方米，佔整個重劃區的面積比例是 66.14%，因為人數和面

積的同意比例都有過半，所以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的門檻，來啟動這次的重劃

流程，整個重劃區內在開發完成之前有部分公有土地，道路約有 12.53 平方

米是由歸仁區公所管有的，那在重劃辦理過程中也有進行會勘，機關也有同

意我們把這個面積做為抵充，抵充完之後就有效可以降低部分公共設施的負

擔，如何降低？在第七項的內容和各位地主做說明，整個重劃區未來列入公

共設施的面積是公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大約 900 平方米，道路用地大

概有 400 平方米，統計是 1300 平方米，理應將這些土地都由重劃區內的地主

作負擔，但是剛剛有跟地主說明，重劃前有部分的公有土地已經做道路了，

所以面積有 12.53 平方米，所以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的部分，可以把這樣的面

積扣除，列為抵充地，就可以來降低地主的負擔，降低後地主公共設施的負

擔降成至 43.10% ，公共設施不是劃設完土地就完成，還是要完成公共設施的

規畫設計以及施工，最後交由市政府管養及維護，重劃工程相關的細項和內



容，重劃會有聘請顧問公司來做估算，也會參考市政府最近核准的重劃計畫

書的數據，估算整個重劃過程中公共設施新闢費用、工程費用大概要花費 899

萬，重劃過程中裡面有些地方是劃作公共設施，現場如果有地上物的部分依

據臺南市新辦公共工程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是要做拆遷補償，目前也有請

估價師去估算，現場未來要做拆除和賠償的金額，依照臺南市政府的自治條

例估算出來的金額，大概是 251 萬左右，辦理重劃的時間點可能耗時 3 到 5

年之間，相關的一些費用也有人事上的開銷，重劃費的一個會址的開銷等等，

估算的金額大概作業費是 523 萬左右，整計整個重劃費用的金額是 775 萬，

並且由部分地主去做籌資上的費用所估算出來，也是有貸款利息，利息也不

會隨便算，依照目前的五大行庫的平均基準利率是 3.133% ，依照我們估算的

重劃辦理的期程所算出來的貸款利息費用是 156 萬，加總工程費用、加總重

劃費用，跟加總貸款利息費用，合計辦理這個重劃區所需要的開銷的金額合

計是 1830 萬左右，這樣的費用會由部分的地主去籌資及新闢 ，並且先去償償

這樣的費用，但是最終重劃完成之後，還是會依照重劃法規去估算出，所謂

的重劃前後的地價來列出所應該償還的抵費地，這個所需要開發費用的償還

的負擔比例，依照我們剛剛估算出來的，總金額去除以我們目前估算出來的

重劃後平均地價是每平方米是 51,500 元左右，所計算出來的整個重劃區的費

用負擔比例是 11.90% ，因加加總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跟費用負擔的比例，合

計的負擔是 55%，那這邊就是未來地主參加重劃所應該會負擔的平均負擔比

例，每個地主還是會有點不一樣，依照你自己的位置不同，會有一點不同，

但是平均負擔比例就是 55%，重劃計畫書的第十項部份，針對重劃區如果有

原有的建築物，合法的建築物會或有原有的既成社區，來去做所謂減輕的原

則，這個重劃區剛剛有跟地主說明，範圍沒有很大，而且重劃前也大部分是

做臨時性的使用，所以沒有這樣合法的建築物跟社區存在情形，因加這個計

畫書上是沒有訂出減輕負擔的原則，在重劃計畫書的第十一項是針對整個重

劃過程中的財務計畫做說明，總重劃開銷的費用已經有說明過，大概花費是

1830 萬左右，就是總開銷，但費用的部分不會由地主去做籌資，會有部分的

地主去跟開發商籌措，目前這個重劃區開發的出資的對象、出資的成本的公

司是毅晟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去支應整個重劃區所有的開銷，那未來透過重

劃完成，透過重劃前後的地價評定完之後會訂出所謂的抵費地來做償還，所

以會有一筆抵費地去做出售，來償還給開發公司，去做整個財務的平衡，那

現金流量分析，跟地主說明，不是所有重劃的利息，從一開始就可以算 1830

萬，會依照實際辦理的情形去估算，那目前重劃從 112 年開始展辦，有一些



費用上前期應該是有一些支應，所以我們會估算出整個重劃從辦理開始到辦

理完成，113 年到 116 年的 4 年期間，各項工程或者是各項作業的開發費用

去做估算，然後有花的錢才會算利息，這是我們整個重劃區過程中的負擔的

細節，那收入的部分，是重劃最後完成有抵費地去做出售才會有收入，所以

我們收入只有在最後那一年才會有收入，那目前估算出來的重劃，財務上的

部分是能夠達到平衡的，沒有太大問題，最後的部分，跟地主報告整個重劃

的預定的工作進度表，從 112 年展辦到我們未來完成預估的進度，目前上面

有寫到的就是，已經完成的時間點，就是一到六項就是已經到核准重劃範圍

的部分，那第七項就是我們現在跟大家說明過，從申請實施實地重劃到我們

今天辦理聽證以及委員會做審議完成之後，我們重劃計畫書如果經過市政府

核准，我們就會正式進入重劃的流程，那接下來就會陸續經辦所謂的工程設

計、地上物拆遷補償，地價的估算，甚至於最後土地完成，會做土地分配，

以及把界樁設定完之後，點交給各位地主，這是目前我們估算出來整個重劃

的流程跟預估的時間給地主去做參考，當然實際的時間還是會依實際的作業

情況去做部分的調整，那以上十二項部分就是重劃會這次申請實施實地重劃

計畫書的各項內容的說明。 

四、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司儀： 

    謝謝重劃會的報告，接下來的議程是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的時

間，本次聽證會議，截至申請時間 114 年 10 月 2 日止，本府共收到一件民眾

登記要現場陳述意見，那我們現在請登記發言順序 1 號李○憲君，就陳述意

見位置發言，那發言時間是 3 分鐘。 

陳述意見人 1號 李○憲君： 

    上級長官還有副教授、法律顧問、重劃的土地所有權人大家午安，那我

現在報告目前爭議標的，就是本區重劃內市二、機二；重劃後土地分配比率；

市二土地使用強度比機二強，其分配面積比率要高些才合理。預估全部費用

負擔換算抵費地其地價估價偏低；依鄰近買賣實例較高，詳附件所示。抵費

地重劃前各所有權人優先購買權；二人以上依重劃前面積多寡順序優先購買。

這個是重點將來由土地所有權人優先去購買，重劃後各所有權人分配比率、

位置，分配最小面積；如何發補償金。第二個公共設施負擔及費用合理性，

如何預估全部費用負擔；依抵費地換算佔全區 11.90%偏高；我再繼續講一分

鐘就好，依重劃計畫書八.(二)其計算式內重劃後平均地價 51,500 元/m2，經



在附近最近三年內地價八甲東段 329 地號 90,879 元/m2、八甲東段 1146-1 地

號 83,333 元/m2 等二筆均屬住宅區，而本區屬於商業區，因加預估負擔比率

可以調降。(也是抵費地比率調降低些) ，我就報告這些，重點如果再沒有辦法

解決的話就是依都市重劃的程序法，依法去標售，然後抵費地標售後就來抵

工程費、拆遷費等等，必要的費用一千八百多萬，以上報告完，謝謝大家。 

五、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及回應 

司儀： 

    接下來，我們進入下個議程。償為宣讀有出席但不發言的書面意見，本

案無償為宣讀的部分，以上當事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的程序都已完

成。接下來的議程為詢問及答覆，發言內容之確認，在加之前先請主持人對

以上陳述意見做小結。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好，謝謝司儀，剛剛李先生的陳述意見不外乎希望我們重劃會在協助重

劃過程裡面，可能有一些費用跟價格的評估是不是合理，然後希望分配比稍

微有一點不同，然後可不可以提高，那我先要邀請重劃會回答之前，先跟大

家報告市府的立場，因為我有跟科長報告，臺南市政府在今年的五月，有新

公告的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辦法的新規定，我們也會要重劃會針對這個

部分要核實評估，根據新標準來核實評估，那有關於本案的流程剛剛提到進

行到第七個階段，那因為這個部分，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清楚，因為全臺

灣都在做公共設施的這個通盤檢討，那我們這個案是在公辦的，就是通盤檢

討，大概都要用公辦，我們是在這個案之前，108 年就已經通過了，所以我們

當時應該很有遠見的認為自辦來先走，要不然公辦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這個是自辦，那這中間因為經過，108 年三年內要完成到 111 年 ，然後

我們又延了一次到 114 年，那現在就是已經在進行，只是還沒進行完畢，所

以我們也會要重劃會要發文去跟內政部延長這個期限，所以這個是跟這個案

子有關的一些資料，我也先說明，也把剛剛李先生的發言重點先跟大家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後續就請重劃會來針對這個相關內容做回應。 

六、陳述意見詢問及答覆、發言內容之確認 

重劃會：  

    好，那這邊謝謝主席，那謝謝李先生的意見，重劃會這邊大概有收到地

主的意見，那我們也有委託我們的廠商，對這樣的意見去做評估跟思考判斷



未來怎麼去做改進，那目前我們這邊，大概有說明過整個重劃，在這個階段

只是針對重劃計畫書的內容跟估算的重劃細節去做估算，那未來真的跟地主

比較高度相關跟在意的地方是針對於重劃前後地價的評估，包含你覺得是說

市場的用地的地價應該比機關用地來得高，這個我們當然也認可，但是因為

目前我也沒辦法跟你講說，你的地價多高，因為這個數字會有專業的不動產

估價師去做估算，那估算的方法也會依照不動產估價的條例，以及市地重劃

辦法的相關的資料去做估算，估算完之後會經過重劃會的理事會審議完之後，

提交給市政府的地價評議委員會去做決定，所以這樣的流程其實我相信也會

把地主所有在意的問題都會把它在評定的過程中去思考，那當然這個時間點

畢竟還是在草案計畫書的研擬階段，在地價的確定的金額一定是在重劃執行

的過程中才會去做處理的，所以目前我也沒辦法跟地主直接很明確說，市場

用地的地價比機關用地的地價高或低、幅度是多少，我們當然目前可以參考

只有公告現值，但公告現值又不等同於我們重劃過程中的重劃前後的地價，

那只是參考，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慎重地把地主的意見納入評估，然後在未

來執行的時候把這樣的意見提供給估價師參考，然後把金額把評定出來，再

由相關的市府單位去做審議，這是重劃前後地價的部分，當然就包含地主的

分配比例、包含未來的公共設施的比例還有公共設施的費用負擔比例，這個

都真的沒有辦法這時候去估算，因為房地產的週期也會起伏不定，那雖然說

商業區比較貴，但住宅區的部分可能比較低，但是重劃後的土地的樣貌也是

會依照分配後的土地的形狀去做估算，所以也沒有辦法單純從所謂的使用分

區去做確定，這是第一個部分，那在第二個地方地主有提到，就是重劃後的

分配比率的位置還有分配最小面積，當然這一樣會依照市地重劃辦法的規定，

依重劃前的位置原位次去做分配，那土地如果夠大，足夠分配的面積，建築

物我們就配地給你，那如果你的面積不夠大，沒有滿足當街廓的最小分配面

積的標準，那我們就會依法做補償金的發放，那補償金的發放的金額，又回

歸到剛剛講的，在重劃法規內一樣是用重劃後的地價去做補償，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把它列入參考，未來針對地主土地上沒有辦法分配的，我們也會把

它當成是特別犧牲，重劃後的地價我們也會特別審慎考慮，看他的補償金會

是多少，過程中我們會納入思考，所以是分配土地跟價金第二個問題的回覆，

那第三個地方地主有提到，未來重劃後的費用負擔會有所謂的抵費地，那抵

費地的部分地主當然也很棒也提供你們覺得很不錯的抵費地讓售或者是標售

的流程，那我們這邊還是要先跟地主說明的，在重劃過程中的抵費地的部分

在自辦重劃區內，依照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它依法規而言



是要由理事會去做決議的，所以地主提供的意見，當然我們未來在重劃執行

的部分在執行到抵費地的讓售的過程中，我們會把你的意見納入，讓理事會

去做評估，看這樣子的方法他們能不能接受，那當然最終的答案，我也沒辦

法在這邊償位決定，因為這個最後是在理事會的權責裡面才能去決定，那這

邊就是重劃會針對李姓地主的三個意見回覆。 

陳述意見人 1 號 李○憲君： 

    理事會沒有辦法把我們的土地權利去表決，這種話說不過去，應該是用

法定規定，有屬於人家的財產的問題不行用理事會就表決過去，要合法，應

該是要這樣比較合理。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這個是重劃會的回應，那一切都會根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

辦法去做，所以他講的不是要把大家的地拿來，這個可能是有口誤，因為這

個會做成書面，書面是有效的，那因為回答難免有口誤，我們這個會處理。 

陳述意見人 1 號 李○憲君： 

    這個要確認。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是是是，他會確認，他要確認這個回應，你可以把法條拿出來看一下。 

重劃會： 

    這裡補充一下，我剛回應的是針對重劃後的抵費地，本來就是依據獎勵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的第四十二條規定，針對抵費地的出售對象

方式要由理事會去做決議，這個是法規規定的，這不是我隨便亂說的。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請放心，因為講要負責，沒有動到我們個人分配的那個是指抵費地，來

抵充這個過程支出的費用，這樣我們回應的內容應該都結束了。 

地政局： 

    這部分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分成兩個部分，抵費地的部分，重劃後他

們為了要去償還重劃費用，用抵費地去做償還，這依照剛才獎辦第四十二條

規定，就會有所謂的處分對象和出售，回歸到獎辦的四十二條，還有獎辦十

三條跟十四條的相關規定，看是從理事會或會員大會這邊去做處理，這是第

一個部分，那第二個部分李先生剛才有強調的重劃分配土地，獎辦的規定，

基本上會準用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的規定，重劃並不是徵收，所以是原地原位

次分配為原則，所以李先生你的土地原來是在哪個地方，基本上不會脫離那

個位置，除非你原來的土地是重劃後這個位置如果是劃分在公共設施才會有



調配的情況，這個也跟地主這邊說明，那重劃的話，基本原則上我們是以配

土地為原則，那所謂的配土地為原則，是依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三十條的

規定，它就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定指定寬度深度及面積，簡單的講就是說，你

的土地配回去之後，第一個可以指建，第二個可以建築使用，符合畸零地管

制規則可以建築使用的規定，我們有查相關的法規，這一區最小分配面積大

概是 38.5 平方公尺就可以蓋房子，原則上，不是說你每個人的土地是 38.5 平

方公尺就可以配，是你重劃前的土地扣除負擔之後，剩餘的部分是會配一塊

可以建築的，但因為我們這一區是商業區，是配商業區的土地給你，重劃前

後地價的部分也跟各位地主做簡單的報告，目前這個部分是由重劃會送市地

重劃計畫書草案進來的部分，那以核定之後會去展開市地重劃相關的工程，

包含前面地上物改良拆遷補償的作業，那工程大概進行到 70％或 80％，的時

候，就會開始由重劃會這邊去辦理土地分配的相關作業，那辦理土地分配相

關作業，就如我剛才講的，依照剛才的方式去做分配，這部分因為土地分配

涉及全區地主的權益，所以這個部分後續在辦理土地分配的時候，會召開一

次會員大會，讓大家去審認土地分配的一個位置，所以重劃前後地價的話，

基本上也會是在那個時候會有比較肯定的結果，後面再依照這個結果去做土

地分配，這部分也請大家放心，今天聽證李先生提出的內容，都會列入到會

議紀錄裡面，然後送我們市地重劃委員會，針對這個內容去審議，李先生這

邊的意見，後續也是要請重劃會要去做回應，也會列入到市地重劃委員會討

論，那以上是由市政府地政局這邊做的補充說明，以上。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因為今天我們還有水利單位的主管，我們請問一下水利單位的主管有沒

有要提點。 

水利局： 

    沒有。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那還有沒有市府的其他單位，沒有，那我們就請司儀。 

司儀： 

以上聽證會議的程序都已完成，那請主持人為我們宣布終結聽證，謝謝 。 

襄助主持人 謝博明副教授： 

聽證意見的陳述人，他的會議紀錄還沒做確認，當場要確認。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好，那我們謝老師說要當場確認剛剛我們重劃會的回應，還有我們地政



局的回應。 

襄助主持人 謝博明副教授： 

    聽證的程序就是說，因為今天只有李先生一個人的意見陳述，所以我們

陳述完之後，他必須要針對他的意見陳述他要做確認和簽名，不是在會議結

束，在會議當下要做簽名，那回應的部分，基本上剛才地政局和重劃會的回

應，其實這些應該是不會列入今天的聽證的會議紀錄裡面。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因為李先生有兩個階段的陳述，一個階段是他事前提出的書面，這個已

經有了，另外一個是剛剛我讓他可以有三分鐘發言，這個部分就是你的發言，

要寫出來確認 ，所以這個部分就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就是發言確認請他簽名 ，

這個是屬於有兩階段當場發言，所以我們謝老師提醒的不是你之前提的書面 ，

是剛剛我給你三分鐘的確認，那這個部分應該他待會要先寫我們，我們看著

他寫。 

地政局： 

    他之前提的書面的部分，我們請他確認這樣子。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那你看看三分鐘剛剛有沒有跟這個不一樣要補充，就寫在後面。 

襄助主持人 謝博明副教授： 

    第一個他有申請陳述的部分，基本上之後就列入聽證會議紀錄，送到市

地重劃委員會，第二個主持人允許他現場發言，不會列入聽證會議紀錄，第

二階段發言不會列入會議紀錄，不需要給他簽名，現在是他有申請陳述的部

份一定要現場確認簽名，而且在會議當中簽完名才能夠結束。 

七、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主持人 張梅英副教授： 

    沒事，現在只要李先生簽名完，他們打字應該都照你說的打，你協助他

看我們打字的跟他寫的有沒有不一樣，第二階段剛剛他發言的不用簽名，現

在先確定他的書面跟我們打字的是不是一樣，好，那李先生事前的資料和我

們打字出來的也都確認了，然後先跟大家報告，我們要宣布結束之前，要先

跟大家說明，我們十二月八號會把今天聽證的會議紀錄放在永華市政中心，

市政府的地政局重劃科，這個網站上面請大家去確認，特別是李先生可能需

要做會議的發言確認簽名，今天我們就宣布聽證到這裡告一個段落，結束，

預祝大家的重劃順利進行，也趕快讓土地可以活化，可以處理，可以使用，



那就謝謝大家，謝謝。 

拾、散會（下午 3 時 05 分）。 

 













聽 證 會 議

報告機關：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14年11月24日

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簡報大綱
壹、聽證必要性

貳、聽證議程

参、會議注意事項

肆、會議紀錄

伍、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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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聽證必要性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
劃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及已知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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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聽證議程

議程時間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

響鈴提醒說明

聽

證

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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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預計時間
項
次

報 到30分鐘13：30~14：001

主持人說明案由、聽證意旨及法令5分鐘14：00~14：052

主管機關報告發言順序、時間
其他應注意事項

5分鐘14：05~14：103

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要旨10分鐘14：10~14：204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20分鐘14：20~14：405

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及回應20分鐘14：40~15：006

陳述意見詢問及答覆
發言內容之確認

55分鐘15：00~15：557

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5分鐘15：55~16：008

※上述議程，主持人認有必要時得予調整、順延或終結

議程時間貳、聽證議程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及發問 響鈴提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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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時間貳、聽證議程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及發問

• 依陳述意見類別，排定登記發言順序發言順序

• 每人3分鐘並以1次為限，主持人得視
情況予以同意得展延1次，3分鐘為限陳述意見時間

• 倘唱名3次未到場，則視為過號，於其
他人陳述意見後才可補行發言過號處理方式

響鈴提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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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聽證議程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及發問議程時間

※ 超過時間停止發言，如未自行停止，該發言不予紀錄

剩1分鐘 響 1 短 鈴

時 間
屆 滿 響 2 短 鈴

響鈴提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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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注意事項

● 本次聽證會議將全程錄影、錄音。

● 聽證會議以國語為主，使用其他語言者，請自備翻譯人員。

● 其他會議注意事項，詳如開會通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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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紀錄

聽證會議紀錄
之使用

會議紀錄
完成後之作為

會
議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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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完成後之作為

聽證會議紀錄
之使用

會議紀錄完成後

行政程序法

第64條

會議紀錄公告

於114年12月08日在臺南市政府市地重劃科

供陳述或發言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

上開相關人員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

期、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由。

公開於臺南市政府網站及本府地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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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紀錄 聽證會議紀錄
之使用

會議紀錄
完成後之作為

將供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重劃計畫書參酌。

未登記發言或現場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聽證會議紀錄之用途

如主持人允許臨時發言或現場提書面陳述意見，將不

納入聽證會議紀錄，惟仍供市地重劃委員會參酌。

11



伍、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與否

市地重劃委員會
斟酌聽證結果

不 同 意 同 意

● 敘明駁回理由
1.重劃計畫書

2.聽證會議紀錄

3.市地重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4.將上開文件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 將下列文件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12



重劃會說明事項



壹、重劃區位置與範圍
都市計畫位置：
「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 （第㇐階

段）案」東北側之「市二、機二及人行步道用地」

基地位置

本重劃區基地位置示意圖 本重劃區重劃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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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為八甲東段土地，

 重劃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10M 計畫道路(大仁九街)西側邊界線

西至：1-2-15M 計畫道路 (忠孝北路)東側邊界線

南至：道路用地與都市計畫商業區分區界線

北至：1-7-12M 計畫道路(大仁街)南側邊界

 總面積約為0.3公頃

本重劃區重劃範圍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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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112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20340219號
函核准成立籌備會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112年9月5日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召開第㇐次會員大會
審議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草案

113年1月15日召開第㇐次會員大會
並經臺南市政府地政局113年2月26日南市地劃字第
1130177295號函備查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核定重劃範圍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113年11月20日南市地劃字第
1132270098B號函核定重劃範圍

114年2月6日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成立籌備會

112年6月20日召開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19日府地劃字第1121174232
號函核准成立重劃會成立重劃會

114年11月24日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

16

貳、重劃區辦理進度



㇐、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臺南市歸仁區，係屬「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含計畫圖重製） （第㇐階段）案」範圍內，全區皆為八甲東段土地，

範圍四至說明如下：

東：10M 計畫道路（大仁九街）西側邊界線

西：1-2-15M 計畫道路（忠孝北路）東側邊界線

南：道路用地與都市計畫商業區分區界線

北：1-7-12M 計畫道路（大仁街）南側邊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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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本重劃區係屬「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第㇐階段）

案」內審竣未發布實施案件報部編號第15 案，依內政部108 年6 月4 日第947 次決議，

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定重劃計畫書，

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再檢具主要計畫書、圖轉由內政部核定。另附帶

條件載明，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3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應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開發期程，本案

依規定申請展延開發期程，並經內政部111 年11 月22 日第1023 次會議決議准予延⾧

開發期程3 年，故本案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日期與文號，待前述程序完成後再行填入

本重劃計畫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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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都市計畫沿革：

本重劃區內原計畫市二、機二等公共設施用地，於民國63 年「歸仁都市計畫核

定案」時劃設，迄今尚未開闢，亦無相關單位提出用地需求，故於「變更歸仁都

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第㇐階段）案」變更為商業區、

公園兼兒童遊戲場及道路等用地，並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二)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依「變更歸仁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計畫圖重製）（第㇐階段）案」

範圍內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由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發起自辦市地重劃，

其公共設施用地藉由重劃方式取得及興建。

19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本重劃區開發後政府可無償取得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面積約900 平方公尺；道路

用地面積約400 平方公尺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約1,300 平方公尺；以112 年土地

公告現值計算，預計可節省政府土地徵收費用約3,731 萬元，以及工程建設經費約

899 萬元。

20

重劃計畫書(草案)



(四)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1、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本重劃區除公設用地以外，商業區面積約計1,700 平方公尺，占總計畫面積56.67%。

2、 容納人數：

本重劃區之商業區以建蔽率80%、容積率320%、每人享有樓地板面積50 平方公尺計

算，推估可容納約108 人。

3、 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依重劃區內土地目前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本重劃區範圍土地於重劃前平均地價約

28,700 元/平方公尺；而未來經市地重劃地籍重新整理、公共設施興建後，預估重劃後

平均地價約51,500 元/平方公尺，預估土地增值幅度約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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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年期：

重劃區內土地目前多為鐵皮臨時房屋及空地使用，現況屬低度利用。未來藉由重劃

開發後，讓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可建築用地，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引入更多居住空間，

形塑優良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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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

註：1.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分圖面面積，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註：2.本區都市計畫未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

定，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111 年4 月6 日)起前㇐年至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日前取得所有權

之重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所有權人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

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者(3.5m*11m=38.5 ㎡)，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比例。

備註面積(m2)土地所有權人數項目

19.172公有土地

2,965.9517私有土地

2,985.4219合計

00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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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55%，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8 條規定重劃區

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

意後列入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註：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分圖面面積，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私有土地面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未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總
面
積

未申請(同意)
人數

申請(同意)
人數

總
人
數 %面積%面積%人數%人數

33.861,004.3766.141,961.582,965.9541.18758.821017

可抵充之公有土地面積：12.53 m2公有土地面積：19.4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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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共計12.53 平方公尺，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60 條規定辦理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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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及負擔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計有：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面積900 平方

公尺；道路用地，面積400 平方公尺，合計1,300 平方公尺。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抵充之原公有

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 1,300 m2–12.53 m2 = 1,287.47 m2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 - 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 - 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300(m2) – 12.53(m2)

3000(m2) – 12.53(m2)=                                            × 100%  = 43.10%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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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金額(萬元)項目

㇐、直接工作費

工
程
費
用

本項費用以重劃會將本區重劃工
程規劃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送請
主管機關核定金額為準。

22.50整地工程
112.50雨水及汙水下水道工程

260.00道路工程(含路燈開關及交通號誌
設施等)

225.00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戲場開闢工程

本項費用以事業機構開具之繳納
收據為準。105.00

電力管線工程
電信管線工程
自來水管線工程

依直接工作費3%計價。21.75
二、亮麗晴空懸浮微粒削減

管制作業費
依直接工作費6%計價。43.50三、廠商利潤管理費及保險費
依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標 準
(500~1000 萬)計算，規劃設計費
計5.6%，監造費4.4%計價。

72.50四、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依直接工作費5%計價。36.25五、營業稅
899.00小計

八、預估費用負擔
(㇐)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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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金額(萬元)項目

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
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估算。
本項費用以提交會員大會通過送
請主管機關核備之金額為準。

251.43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重
劃
費
用

523.78重劃作業費

775.21小計

依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3.133%
計算，詳現金流量表。156.00貸款利息

1,830.21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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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估費用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

重劃後平均地價 × (重劃區總面積 – 原公有道路等抵充土地面積)

899.00 萬元 + 775.21 萬元 + 156.00 萬元

51,500 元/m2 × (3,000 m2–12.53 m2)

九、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43.10% + 11.90% = 55.00%

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本重劃區無存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故本區無需訂定重劃負擔減輕原則內容。

=                                                                                                                            × 100%

=                                                                                         × 100% =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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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財務計畫
(㇐)重劃負擔總費用：約1,830.21 萬元

(二)財源籌措方式：前項費用由毅晟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籌資支應。

(三)資金償還計畫：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或

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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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年115年114年113年合計項目

120223353203899工程費

重劃負擔總
費用

75166202332775重劃費用
1953895555351,674小計

56483517156貸款利息
2514375905521,830小計

1,8300001,830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收入

1,8300001,830小計

1.579(437)(590)(552)0當期淨值

註：1.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括號表示。
2.每年貸款金額依實際發生金額為準，總貸款金額為每年累進金額。
3.上表單位為萬元。

(四)現金流量分析：

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

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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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355.34 平方公尺，重劃後預估地價為51,500 元/m2，經試算

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為1830 萬元，扣除重劃負擔總費用1,830 萬元，財務尚屬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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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本重劃作業預定自民國112 年04 月起至民國116 年07 月止，詳如下表。

預定工作進度工作項目
112年04月06日核定成立籌備會1
112年06月20日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2
112年09月05日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3
112年10月19日核定成立重劃會4
112年01月15日召開第㇐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書草案5
113年11月20日核定重劃範圍6
自 113 年03 月 至 113 年08 月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聽證會、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7
自 113 年08 月 至 113 年09 月公告重劃計畫書8
自 112 年04 月 至 116 年07 月籌編經費等事項9
自 113 年09 月 至 113 年11 月現況調查、邊界鑑界及分割測量10
自 113 年09 月 至 113 年12 月查估及發放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11
自 113 年11 月 至 114 年06 月工程規劃設計12
自 114 年06 月 至 115 年06 月工程施工13
自 113 年11 月 至 114 年06 月查估重劃前後地價14
自 114 年12 月 至 115 年06 月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15
自 115 年07 月 至 115 年08 月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16
自 115 年09 月 至 115 年12 月申請地籍整理及土地登記17
自 115 年12 月 至 116 年01 月土地交接及清償18
自 116 年02 月 至 116 年03 月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19
自 116 年04 月 至 116 年05 月財務結算20
自 116 年06 月 至 116 年07 月重劃會解散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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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及利害關
係人陳述意見



陳述意見內容申請人

㇐.重劃需求與效應
1. 本區重劃內市二、機二；重劃後土地分配比率；市二土地使用強度比機二強，

其分配面積比率要高些才合理。
2. 如預估全部費用負擔換算抵費地其地價估價偏低；依鄰近買賣實例較高。詳

二之(㇐)所示。
3. 抵費地重劃前各所有權人優先購買權；如二人以上依重劃前面積多寡順序優

先購買。
4. 重劃後各所有權人分配比率、位置，分配最小面積；如何發補償金。
二.公共設施負擔及費用合理性
1. 如何預估全部費用負擔；依抵費地換算佔全區11.90%偏高；依重劃計畫書

八.(二)其計算式內重劃後平均地價51,500元/m2，經在附近最近三年內地價
八甲東段329地號29.99萬/坪(90,879元/m2) 八甲東段1146-1地號27.5萬/坪
(83,333元/m2)等二筆均屬住宅區，而本區屬於商業區，因此預估負擔比率可
以調降。(也是抵費地比率調降低些)

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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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會回覆

㇐.重劃需求與效應
1. 重劃前後地價於重劃範圍公共設施開工後，辦理重劃結果分配設計前，由重劃會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查估後，送請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重劃前後地價依委員會評定之
金額為準。

2.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42條規定，抵費地出售方式、對象等處分應由理
事會決議並辦理之；所得價款應優先償還重劃費用、工程費用、貸款及其利息。

3. 土地分配係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9、30、31條規定辦理土地分配，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
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如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得以現金補償
之。

二.公共設施負擔及費用合理性
1. 重劃前後地價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後，送請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重劃前

後地價依委員會評定之金額為準。
2. 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規定，辦理土地分配前，依將計算負擔總計

表送請主管機關核定。重劃負擔比率將依主管機關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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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臺南市歸仁區八甲東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議程表 

壹、 時間：114年 11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0分 

貳、 地點：臺南市歸仁區歸仁里活動中心（臺南市歸仁區忠孝北路 221號） 

參、議程表： 

 

時間 會議內容 備註 

13:30~14:00 報到 
核對身分證件

或委任書 

14:00~14:05 
主持人說明案由、聽證意旨 

、法令依據 
 

14:05~14:10 
主管機關報告發言順序、時間及 

其他應注意事項 
 

14:10~14:20 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要旨  

14:20~14:40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14:40~15:00 
代為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 

及回應 

由主席或指定

人員為之 

15:00~15:55 詢問及答覆，發言內容之確認  

15:55~16:00 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備註：上述議程，主持人認有必要時得予調整、順延或終結。 



聽證會議注意事項 

一、 聽證陳述之規定事項： 

（一）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欲陳述意見或發問，原則以完成申請

者為限。 

（二） 未提出申請者，如欲陳述意見，僅得於聽證會後以書面陳

述意見；會後提出意見者，將不納入聽證紀錄，惟仍供市

地重劃委員會參酌。 

（三）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欲陳述意見或發問採 1 次上台且統問

統答方式辦理。 

（四）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時間每人以 3 分鐘，次數以

1次為原則，超過時間部分不列入紀錄。 

（五） 前項之陳述意見、發問，主持人得視情況予以同意得展延

1次，3分鐘為限。 

（六） 多人委任 1 人時，每 3 分鐘，唱名下位委託人後，始得繼

續開始陳述。 

（七） 倘唱名 3 次未到場，則視為過號，於其他人陳述意見後，

才可補行發言。 

（八） 1 人委任多人（至多 3 人）時，各受任人皆得代委託人陳

述。 

（九） 複委任人（原受委任人再委任）需原委託人同意，未完全

者不列紀錄。 

（十） 聽證會議以國語為主，使用其他語言者，應自備翻譯人員。 

  



二、 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項目： 

（一） 禁止攜帶旗幟、標語、吸菸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

調整為靜音。 

（二） 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 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 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 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

錄影或照相。但應於聽證開始前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

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三、 聽證紀錄：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64條規定，聽證紀錄製作完成後，於 114

年 12月 8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於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

科(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9 樓)提供閱覽，並請陳述或發

問人簽名或蓋章，陳述或發問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

場所閱覽者，應記明其事由。 

四、 會議場所防疫應變措施： 

    屆時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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